
連江縣南竿鄉仁愛國民小學113年度約用護理師甄選公告 
 
主旨：教育處113學年度甄選約用護理師公告​
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「113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 
      及非山非市學校整合性約用護理師計畫」。​
公告事項：​
一、應徵資格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，大學畢，並具備護理師證 
    書者始得報名。​
 

二、工作內容：護理業務工作職責(如附件1) 
 

三、待遇：採月薪制，比照【連江縣衛生局所屬醫療機構約用人員進 
    用及管理要點】支薪；約用護理師大學54,969元，以上已含技 
    術及地域加給。​
 

四、繳交證件：簡要履歷資料（自傳、經歷、聯絡電話，以電腦撰 
    打）、身分證正反面、最高學歷證件或證明影本、護理師執照影 
    印本乙份（正本於錄取時驗證）。​
 

五、報名/收件日期：(如附件二)自即日起至113年12月12日(星期 
    四)下午5時30分止，於本校受理（人事單位），並以郵寄或電 
    子郵件(請寄至4018rd@gmail.com)傳送方式報名為原則，若郵寄 
    報名，請於113年12月12日(星期四)下午5時30分截止報名 
    前送達本校收發收文為準，逾期恕不受理。​
 

六、甄試時間：113年12月13日（星期五)上午10:00時報到， 
    面試：10:00-12:00（時間如有異動另以電話通知）。​
 

七、錄取名額：​
  1.錄取人員另行通知，正取1名，備取1名，備取人員於錄取人員 
    生效日起六個月內遇相同職缺免經公開甄選優先遞補。​



  2.應徵人員均不適當時，本校得以從缺。​
 

八、甄選方式：評分標準以學經歷、證照50%，面試50%，未具專業 
    證照或學經歷不符者、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 
 

九、甄試地點：連江縣南竿鄉仁愛國民小學會議室 
（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95號）。​

 

十、僱用期限：自機關通知上班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，該錄 
    取（逾期未報到者由備取人員遞補，契約屆滿即終止僱用）。​
 

十一、本職缺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「113學年度偏 
      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整合性約用護理師計畫」，如經費 
      不足，將不再契約進用。 
 

十二、連絡方式：星期二、四下午：0836-22146#505人事 
                其餘時間請聯繫：0836-22196#601人事。 
 

十三、工作地點：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95號(仁愛國小)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一 

連江縣南竿鄉仁愛國民小學  
護理業務工作職責 

 

  1.管理全縣健康促進業務推廣。 
  2.全縣學生健康檢查工作。 
  3.全縣教職員含高中流感疫苗。 
  4.中小學充實健康中心設備。 
  5.教育處交辦事項。 
  6.辦理健康中心事務。 
  7.執行教職員工生緊急救護、校園事故傷害預防及處理，緊急傷病 
    轉送醫療、特殊疾病個案管理、新生宿疾調查等事宜。 
  8.辦理學生各項健康檢查工作及協助學生追蹤矯治等事宜。 
  9.辦理校園傳染病通報、協助防治宣導教育及個案管理與追蹤事 
    宜。 
  10.協助推動衛生保健及健康促進宣導工作。 
  11.提供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各項健康諮詢及個案管理與照護。 
  12.協助維護校園環境衛生事宜。 
  13.協助辦理學校衛生委員會相關推動工作。 
  14.接受學校其他交辦及應辦事項。 
  15.參加相關學校指派之專業進修活動及會議。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二 

連江縣南竿鄉仁愛國民小學113年度約用護理師甄選報名表 
收件編號：　  　 

姓 名    性 別  □男   □女  

2 吋半身  
彩色照片  

出生年月日   年    月    日  身份證字號    

現職    兵役  □役畢 □未役  

地址  
戶籍： 
通訊：  

聯絡電話  行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話：  

電子郵件信箱    

學歷  

畢業學校  系、所  修業起訖年月  日(夜)間部  證書字號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護理師證書 
字號    

考試及格  

考試類別  年度  考試類科  證書字號  

        

        

經歷  

服務機關  職稱  工作性質  服務期間  

        

        

證明文件  
(請依序裝訂於

報名表後)  

1.□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        4.□ 個人簡歷表1份  
2.□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1份         5.□ 其他專長證明影本1份 

3.□ 護理師證書正反面影本1份     ※1~5項文件正本繳驗審查歸還  

報名人簽章  審查人員簽章  

  □資格符合 □資格不符 

 


